附件1：

佛山市第十一届律师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
参会回执表
所属代表团：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所在单位
	联系电话
	是否用餐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	

	15
	
	
	
	
	
	


注：1、如是特邀代表，请在备注栏内注明；

本回执表请于2026年1月24日前汇总发至市律协邮箱fslx@fssf.foshan.gov.cn ，可用excel表收集信息。


